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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纠纷（以下简称“达娃之争”）是一场国际品牌与中

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大碰撞，既是法律上的大冲突，也是

实力上的大较量，其胜负意义重大，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

一个里程碑。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对中国法律界和企业界产

生深远影响。达娃之争所涉及到的各种法律问题不仅可以为

我国立法和司法提供实务案例，而且也会给每一个中国企业

带来经验和启示，促使企业查补缺漏，健康发展。 律师不仅

是法律人还要是政治人，除了要解决法律问题外，还要关系

国家命运，民族发展。只有将律师的个人事业与国家和民族

的命运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作为达娃之争的

旁观者，应当站在民族经济安全的高度来分析此次纠纷，而

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几个法律问题。否则，就不能很好的把握

此次纠纷的脉搏，无法抓住问题的本质，也就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达能与娃哈哈的这场纷争，从一开始就预示着是

一场持久战。它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会干脆利落地结束，它

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是一场没有期限的战争，不管是达能还是

娃哈哈，都不可能取得这场战役压倒性的胜利。通过法律打

到最后只能是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它的艰巨性决定了这是

一场没有胜利的战争。达娃之争和解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娃哈哈与达能在此次纠纷中均有不当之处，法律上

称之为“瑕疵”。其次，达能出于对中国市场的战略考虑也

希望和解。再次，娃哈哈出于对未来经营状况的考虑需要和



解。第四，中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了达娃纠纷应该和平

解决。第五，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决定了达娃之争应当和解

。这场纷争给当事双方带来了显而易见的伤害，达能在中国

的品牌形象受损，而娃哈哈的信誉同样遭到市场各方的质疑

。对于娃哈哈而言，其无形资产不仅仅是一个商标，而是包

括娃哈哈商标在内的长期积累起来的企业信誉，即品牌。基

于此，达娃之争应当言和，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一系列的纠纷

，而不是等待法律的裁决。事实上，从双方目前的形势判断

，和则两利，战则两败。 本人与此事件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

系。我曾于今年5月中旬与宗庆后面谈过一次，期间就娃哈哈

关心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此后也一如既往地给予娃

哈哈支持，宗庆后对此有感激之心。另外，我与达能方面的

主要代理人也很熟悉，我们之间既是同学，也是好朋友。因

此，我积极主张和解，希望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现在，已经

出现了相关的和解方案，但多属于从经济角度入手，解决双

方之间的利益矛盾。我个人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法律上

的纠纷，如何从法律层面上结束双方之间的对战状态。经济

层面的和解方案应是第二步。 达娃之争和解的方案 1.合资协

议不终止 基于双方合作十几年的成功经验，我认为双方的合

资协议应当继续下去，如若合资协议无效，可以完善手续，

使其有效。这不仅有利于娃哈哈品牌的发展，同时也可以给

双方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双方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共获利润。 2.商标转让变更为商标许可 由于娃哈哈商标是基

于中国本土而产生的著名品牌，因此娃哈哈集团可继续保留

该商标的所有权利。达能虽不是商标权利人，但其与娃哈哈

集团的合资企业可以被许可使用该商标。将商标转让变更为



商标许可使用，商标许可使用费可替代商标转让费来作为合

资企业的中方投资，但应通过合法程序变更投资方式，以减

少双方的矛盾。 3. 商标许可为排他性许可 商标许可使用分为

独占许可使用、排他许可使用、普通许可使用。双方可以约

定娃哈哈商标以排他的方式许可使用，即娃哈哈合资公司可

以使用，同时，娃哈哈集团也可以使用，但娃哈哈集团不得

擅自再将该商标许可给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使用。 4.以竞业禁

止规范双方矛盾 双方在上述基础上，都应当遵守竞业禁止的

规定，不得从事损害合资企业及双方利益的事情。已经发生

的同业竞争行为，双方可以既往不咎，并在友好协商的基础

上予以认可或改正，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采取补救措施将双

方的损害降到最低。 5. 公平分配权利义务 双方应当本着平等

、公平的原则来分配各自的权利义务，合资企业应当严格遵

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在经营权问题上应当相互制约，

平等协商。 以上方案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希望可以投

石探路、抛砖引玉，将各方包括司法、行政部门及媒体均导

向和解。同时，一旦冲突双方有和解之意，即出面斡旋此事

。 （编后：本文根据朱妙春律师在9月28日召开的“娃哈哈”

与“达能”法律纠纷和解方案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该

研讨会由复旦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和上海朱妙春律师事务

所等机构主办，在探讨这场纠纷的法律意义之外，更是提出

了和解的方案，另外还就本案对中国企业的启示提出了独到

见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